
非正式政治:
一个草根NGO 的行动策略

———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

张紧跟　庄文嘉

提要:近年来 ,中国的 NGO 得到了迅速发展 , 很多学者开始以社团为视
角来观察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其变化。在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中 , NGO 如何利用有效的行动策略来实现组织目标以及影响政府 , 是一个值
得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从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这一个案来看 ,采取的主
要行动策略是非正式政治 , 这种非正式政治行动策略是在国家的底线控制与
草根 NGO的夹缝求生互动中产生的 , 尽管有其不可忽略的积极意义 , 但也存
在着明显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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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 ,随着社会团体在中国的迅猛发展 ,很多学者开始以社团为

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其变化 ,相关研究主要是依托公

民社会(civil society )和统合主义①(corporatism )两大理论模式来展开

分析 。公民社会理论着眼于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 ,以及随之而来的公

共领域的开放以及自由民主的想象;统合主义则是强调党与政府通过

制度环境的构建和各种控制策略的运用 ,大幅压缩社会组织。无论强

调社会与国家的分离 ,还是社会对国家的依附 ,上面两类研究都侧重于

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利的分配状态 ,是一种静态的结构分析。然而 ,国家

与社会关系既不是“国家中心的” 、也不是“社会中心的” ,而是“国家镶

嵌在社会中” 。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两方面中都各有若干不同因素在

不同方向上相互交织和作用。众所周知 ,在当代中国 ,国家对不同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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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大陆学术界习惯上使用“法团主义” ,港台学者则多使用统合主义 ,笔者认为后者翻

译更为准确。



会团体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康晓光 、韩恒 ,2005)。而关于社会团体如

何影响国家却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一般观察中国社会团体的发展 ,大多会将焦点集中于已注册的社

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或基金会等 ,并将其视为代表中国的所有社团。然

而 ,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仅占中国社团的一小部分 ,大多

数社团并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这些活跃却又没有“合法”身份的团

体大多是草根NGO 。有学者指出 ,对于中国真正的 NGO 进行研究 ,就

是要将眼光置于这些草根 NGO , 特别是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Pei ,

1998)。

本文以珠三角地区的一个草根 NGO组织———“广州业主委员会联

谊会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业联会)为研究个案 ,试图考察纯民间组织

影响地方政府的行动策略 ,由此来看在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 ,

纯民间组织是如何利用种种手段来尝试改变它们与国家的关系 ,使之

朝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方向变化 ,进而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以及影响

政府。笔者的研究试图回答几个问题:1.草根 NGO如何影响地方政府

并以此来弥补自身由于法律程序上的缺失而造成的合法性不足 ? 2.草

根NGO如何利用政府网络和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 ? 3.草根

NGO的行动策略意味着什么 ?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笔者在 2007年 4-7月对业联会的调研

中收集的 ,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调研小组对业联会主要负责人及另外三

位志愿者的访谈记录;二是笔者在业联会网站 ———“业主社区网”上搜

集的相关资料和新闻报道;三是笔者在参与式观察中收集的业联会印

制的文字材料 ,包括其出版的书籍《业主梦业主魂》 、杂志《业主》 ,以及

一些内部发行的文件 。

二 、文献综述

目前 ,以民间组织为视角观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主要可以分

为两大理论模式 。一是统合主义理论(顾昕 、王旭 , 2005;康晓光 ,1999;

张静 ,1998;Chan , 1993;Pearson , 1994)。这类分析主要选取如工会 、妇

联等官方色彩较为浓厚的社团为研究对象 ,认为中国的国家—社会关

系是统合主义结构 ,社团与国家体制存在制度化联结 ,并由此得到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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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地位 。但是 ,统合主义选取的研究对象难以完全地解释民间组织

与国家间关系的实质 ,因为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大量的草根民间组

织(朱健刚 ,2004)。这些组织与国家权力几乎不存在明显的制度化关

系 ,因此统合主义理论并不能完全覆盖中国的民间组织 ,也无法反映真

实的草根组织的生存状况。而另外一种是公民社会理论(俞可平 ,

2006;朱健刚 ,2004;He ,Baogang ,1997;White ,1993)。这类研究多选取草

根民间组织为研究对象 ,有的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公

民社会 ,但仍处于“前公民社会”状态(朱健刚 ,2004);也有通过历史角

度考察中国社团的变化的 , 认为中国正朝着公民社会方向发展

(Howell ,1996)。但是 ,公民社会理论同样不完全适合中国现实 。因为

公民社会理论不仅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社会的自治 ,而且还强调

公民社会对抗国家 、制衡国家权力的能力。但是中国的国家—社会之

间却没有明确的界限 ,社会对国家具有很强的依附性 ,这使得公民社会

理论路径的研究往往难以恰当地描述出当代中国民间组织与国家权力

的现实互动状况 。更重要的是 ,公民社会理论路径的研究预设了草根

组织已经能够得到政府默许而“非法”存在 ,却在解释其为何存在的问

题上缺乏应有的力度 。

尽管这两种路径截然不同 ,但是这些学者得出的结论却有共同之

处 ,即认为国家权力与民间组织之间有着模糊的 、不稳定的交叉互动 ,

它既不完全脱离制度所明文规定的关系 ,同时也有着独立化的趋势 。

但是 ,这两种理论路径却又难以较为清晰地界定这种关系 ,原因在于这

两种理论路径都属于静态结构分析 ,而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间的互动

却是一种不断变化的 、充满冲突与妥协的动态过程(Migdal et al.,

1994)。

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 ,社会互动过程中广泛存

在着非制度化的互动规则和人际关系(梁漱溟 , 1994:94)。目前 ,国家

制度化规范约束的只是部分已经正式注册的民间组织 ,由于社团的双

重管理给民间组织设下较高的门槛 ,使得绝大多数草根组织未能得到

合法承认的地位 ,其法律权利的缺失正反映了草根民间组织与国家间

的互动并未纳入到正式制度中来 。然而 ,这些草根组织得到政府默许

进而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和行动空间 ,却又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

降低交易成本和实现效用互惠而达成的“社会潜网” ,在正式的权力结

构发展不成熟而且缺乏法治的政治体系中 ,这些非正式的网络将会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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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进正式的政治结构 、程序和规则中 ,这也是“新旧制度化结构和新旧

社会关系转换过程中的必然中介状态”(李培林 , 1995)。在这里 ,笔者

将其称为“非正式政治” 。简而言之 ,草根 NGO无法依托正式的规章制

度和程序进行日常运作 ,不得不寻求非正式的渠道进行运作 。

实际上 ,政治学者很早就发现中国的政治过程充满非正式关系网

络 ,并将由这些非正式关系网络组织起来的政治活动界定为“非正式政

治”或“关系政治”(Dittmer , 1995)。尽管对其涵义有不同的理解 , ① 但

一般都承认“非正式性”的确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的政治

体系距离制度化还很远 ,其统治也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约束 ,

而且由于多数决策是秘密进行的 ,很难实施公众监督(Pye ,1995)。即

使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某些正式化(formalization)、制度化的做法 ,但也

仅触及到中下层官僚体制 ,上层决策 、尤其是最高层的决策仍是高度非

正式的(Dittmer , 1995)。中国民间习惯将此称为 “潜规则”(吴思 ,

2001),而有的法学家则将此称为“本土资源”(朱苏力 , 1996)。正是在

对行政行为和决策过程的研究中产生了“正式”范畴与“非正式”范畴的

区分 。前者意指政治组织的法定制度或法定结构 ,而后者则表示政治

组织在实际运作和决策过程中的真实行为者及其所遵循的“游戏规则”

(Pye , 1995)。对“正式性”的研究主要采取规范分析 ,而对“非正式性”

的考察则偏重实证研究。因此 ,既然“国家是镶嵌在社会中的” ,那么从

非正式政治视角把握民间组织与国家权力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就成为一

种更为可取的实证路径。

目前 ,已有不少文献关注到民间组织的非正式政治行动策略 ,发现

一些自治的社团组织积极寻求被国家行政体系吸纳(Foster , 2001 ,

2002)。许多文献通过报道 、个案调研等方式 ,对这些互动关系进行描

述。例如 ,有学者从相关报道中总结出纯民间组织应对国家的若干策

略 ,发现利用非正式政治合法化自身 、借用国家权威或者行政网络来实

现自己的组织目标以及影响政府 ,同时 ,自我克制 、限制组织规模 、主动

配合政府行动等行为的存在 ,是政府默许其存在的最主要原因(赵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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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 ,对中国政治所表现出来的“非正式性”的重视是一致的 ,但阐释的

角度各有侧重。黎安友(Andrew Nathan)关注派系(f action),邹谠(Tang Tsou)关注非正式团

体(informal group), 迪特默(Lowell Dittmer)把中国政治解释为一种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 tics),白鲁恂(Lucian Pye)虽不同意迪特默的范式 ,但在重视“非正式”范畴方面仍与后

者一致(参见Pye , 1995;Dittmer , 1995)。



梅 ,2004)。有学者通过对一些农民集体抗争个案的归纳 ,发现这些临

时性的民间组织在抗争中同样存在“踩线不越线”的行动策略 ,即用合

法和半合法手段 ,在向政府诉苦的同时运用有节制的群体聚集手段边

缘性地触响秩序的警铃 ,有分寸地扰乱日常的生活 ,以危及秩序的信号

来唤醒官员们解决问题的诚意 ,并指出这种策略映射出农民群体利益

表达行动在政治上的模糊性。但同时也指出 ,这种手段是一把双刃之

剑 ,也难以把握 ,或者会因为出轨之举而遭政府严惩 ,或者会因为无法

接受妥协而最终带来全败的结局(应星 、晋军 2000;应星 , 2007)。也有

学者将其称为宪政的“正当妥协” ,例如 ,通过分析一个草根商会在交往

行为中与其他权利实体包括政府机构产生互动关系 ,指出其处于合法

与“非法”之间;但同时也承认此一理论的现实化途径存在诸多困惑 ,如

协商双方地位不等 、协商公正性难以确立 、协商结果无法保障等 ,指出

商人的自治经验虽然得到地方政府的默认 ,但仍不是法律上的接纳和

政治上的认同 ,仅仅是双方暂时的偏好转换(陶庆 ,2006)。

这些既有文献仍然存在不少欠缺:第一 ,其研究目的并非专注于描

述这些非正式关系 ,而仅仅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顺带描述一些特殊事

例;第二 ,缺乏对某个个案进行深入研究 ,总结各种非正式政治的具体

形式;第三 ,少有全面 、系统地解释这些非正式政治为何存在 。鉴此 ,本

文将直接从微观个案对民间组织的非正式政治行动策略进行实证检

验 ,笔者认为这将有助于准确地把握“前公民社会”状态下民间组织与

地方政府展开互动的真实 、有效成分 ,也有助于进一步探讨现行制度吸

纳这种体制外互动关系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三 、非正式政治的产生背景

在当代中国的现实物业运作中 ,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的违约 、侵权现

象十分严重 ,业主也缺乏有效的法律武器来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 ,难以

获得开发商的赔偿 ,更不用说解聘不称职的物业公司。强敌当前 ,业主

群体却是这样一种状况:“一盘散沙无组织 、一无所有无经费 、一门心思

搭便车 、一无所知易受骗”(周玉忠等 ,2007:1)。这是对当下业主集体

维权状况的深刻概括 ,当权利受到侵害时 ,业主往往出于容忍 、退让或

“搭便车”而无动于衷 ,也缺乏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以捍卫合法的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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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 ,2005年 5 月 ,热心公益并长期投身于业主维权事业

的孙威力先生 ,联合广州一些维权骨干和积极分子 ,发起成立“广州业

主委员会联谊会” ,呼吁广州“有(房)产者”联合起来 ,实现房地产交易

市场的理性回归 ,改变利益博弈中的不利地位(周玉忠等 ,2007:2-4)。

他认为 ,如果业委会是业主的娘家 ,那么业联会就要成为业委会的娘

家 ,自己则“要当好一个公益老板” 。

业联会创立以来 ,除了直接提供维权服务和传播理性维权理念外 ,

最重要的活动集中在影响政治过程上。在访谈中孙威力先生表示 ,创

立组织时志愿者们并不准备“参政议政” ,后来在实践中出于生存和发

展的需要才开始参与政治 。

一方面 ,为获得合法注册身份 ,业联会必须积极游说政府。在筹备

过程中 ,维权骨干查阅了相关法规并咨询了相关的专家学者 ,了解到要

合法行动必须先找到挂靠单位并在民政部注册。他们认为 ,在中国 ,一

个民间组织要有效活动必须拥有合法身份 ,否则随时有被取缔的危险 ,

“生存(空间)都没有 ,还谈什么发展 !”因此 ,2005年 11月维权骨干联合

7个小区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业主委员会主任提出倡议 ,向广州市国土

资源局和房管局 、民政局等部门申请成立广州市业主委员会协会 。①

经过几番周折 ,有关部门从拒绝接纳申请的强硬态度转向温和 ,终于接

纳了申请书。但是正如维权骨干们所料 ,正式的批文拖了两年还没有

批下来。究其原因 ,维权骨干认为有两点:一是政府害怕民间组织带来

的不确定性 , “政府官员在观望 ,他们感觉我们影响力很大 ,担心乱 ,所

以他们认为先别忙 ,反正全国其他地方也没有 ,先不批” 。志愿者们认

为 ,按照《条例》规定 ,业务主管单位必须履行对组织的监督管理职责 ,

但是又不得向社会团体收取费用 , “只有责任而没有经济好处 ,业务主

管单位不好找也在情理当中”(周玉忠等 ,2007:272)。一位维权骨干指

出 , “如今业主委员会成立都很困难 ,更别说(业主委员会)协会 ,房管部

门会觉得你(业联会)是在没事找事做” 。二是房地产商 、物业公司等利

益相关者一直以各种方法阻挠业联会的成立。实际上 ,合法注册问题

也是当前中国草根NGO普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这不仅意味着组织

随时有被取缔的可能 ,而且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权利也得不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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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未合法注册 ,只能称“广州市业主委员会联谊会” ,倘若注册成功便使用注册名称“广

州市业主委员会协会” 。



保护 。但是 ,如果因为怕被取缔而束手束脚则必将碌碌无为 ,也就失去

其存在的意义 ,这就要求业联会必须在开展活动过程中展现自身的价

值使其在该领域中不可替代。基于此 ,业联会的应对策略就是通过在

社会中铺开有效的关系网络 ,丰富组织所能动员的资源 ,例如赢取专家

学者 、公众乃至官方人员的好评和参与 ,以此彰显自身的道德合理性和

行为合法性 ,进而赢得与地方政府交流 、交换和达成默契的筹码 。

更重要的是 ,业联会在运作中发现 ,在物业管理领域要有效维权就

不得不去影响政治。创办者在维权过程中得到了著名律师 、大学教授

等专家学者的指导 ,发现业主维权要取得重要进展 、改善业主自身的动

员机制固然重要 ,但同时也要完善 、修正房地产开发商和物业管理领域

的法律 、法规 ,规范 、纠正相关政府部门和法院的行政与法律行为 ,从而

改善业主维权的宏观政策环境与制度环境 ,祛除房地产商利益集团发

生作用的土壤。

四 、非正式政治的运作

为了获得政府的认可并改善制度环境 ,业联会调整策略 ,以地方政

府为参与政治的起点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而且维权骨干认为“非正式渠

道的互动比较多” 。笔者将业联会的行动策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掺沙子:寻找代言人

业联会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在人大代表中寻找支持者和代言人 ,即

通过寻找人大代表中的支持者建立私人关系 ,以非正式渠道进行游说

并寻求认同。例如一位民盟广州市委副主席 、广东省人大代表 ,他以敢

言率真为民奔走而出名 ,以他为代表的广东省人大代表直言硬朗的风

气广受好评。在与业联会多次沟通后 ,他坚定地支持业主维权活动 ,以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身份在各种政府会议和公共场合为业联会及其

维权活动充当代言人 。除他之外 ,业联会还有很多坚定的人大代表支

持者 ,他们中有知名律师 、广州市政协委员 ,他们也以民意代表的身份

配合业联会开展维权活动 。例如 ,2007年 4月 21日在由广州市人大常

委会 、广州市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羊城论坛》“学好物权法 ,安居新生活”

活动中 ,知名律师田子军博士作为业联会的坚定支持者配合业联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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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安排 ,直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立女士时指出 ,在物业管理中 ,

在理解《物权法》的私权保护上 ,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行为错位 , “该管

的不管 ,不该管的乱管 ,手也伸得太长了” 。这些民意代表以私人身份

与维权骨干成为朋友 ,甚至直接成为志愿者 ,每周六下午定期参与业联

会的研讨会 ,并随时针对某一特定问题集结起来讨论 。他们在日常交

往中了解业联会 、业主和各个业委会的真实情况 ,并接受业联会的理性

维权理念 ,有力地充当业联会的代言人。回到人代会或者人大常委会

的正式会议中时 ,他们便会主动宣传和维护业联会及其维权活动 。即

便在人大 、政协内部有争议 ,但争议本身也意味着业联会和业主维权活

动具有一定的道德合理性 。

人大代表作为志愿者与民间组织相融合 ,从根本说源于人大代表

在正式制度范围内所遭遇的瓶颈和限制 。目前人大代表与选民直接互

动的成型的工作制度主要有“联系代表制度”和“接待人民信访制度” 。

由于我国人大代表是兼职的 ,他们没有活动的时间保障 ,也没有专门经

费的支持全面了解各方面信息的条件 ,因此人大代表没有人大常委会

的支持帮助和必要指导是很难自行开展活动的。要发挥人大代表的活

动作用 ,有赖于人大常委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时间 、经费和组织条件。但

是实际中 , “有的地方政府常委会把人大代表视为下属 ,给人大代表布

置工作 ,并对代表工作进行评比 ,给予表扬与批评等等”(蔡定剑 ,2003:

467)。人大代表作用的发挥和对民意的反映与表达 ,仅仅靠联系代表

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同样地 ,信访制度在疏通民意 、平解民怨方面的作

用也十分有限。因此 ,改革完善人民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方法 , “根本

上要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 、特别是选举制度的改革方面 ,建立起代

表与人民的责任机制”(蔡定剑 ,2003:474)。这种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大

幅度改革一直难以推进 ,而业联会的行动策略却使那些乐于为民请命

的人大代表在正式制度外看到了新的曙光。业联会直接面向业主和业

主委员会 ,熟悉小区真实情况和存在问题 ,也赢得广州多数业主的认

同 ,具有实实在在的号召力和动员力 ,这是人大所缺乏的。同时业联会

吸引了业主维权领域的许多专家学者充当顾问 ,尤其是一些法律专业

人士 ,具备很强的专业性 。对于人大代表而言 ,业联会的草根性和专业

性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一方面有助于节省自己亲自深入调研的时间和

精力等成本 ,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帮助业主群体维护权益实现

社会公平 ,既是自身职责 ,也可以跨越正式制度的限制 ,赢得业主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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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 ,扩展自身的民意基础和声望。

(二)“拜老师”:官不打送礼的

调研中 ,一位维权骨干指出 ,省市人大的支持者“帮我们介绍了更

多朋友 ,我经常和他们联系 ,把他们当作老师 ,谦虚地向他们请教 ,同时

跟他们交流我们的维权想法和业联会的情况 ,慢慢地 ,能够成为朋友的

就是那些志同道合的人” 。这些人大代表在与物业管理有关的政府部

门和官员的交往过程中 ,会对业联会的情况进行正式(会议上)介绍和

非正式(私人聊天)的交流 ,直接为业联会的合理性进行宣传 ,也间接地

为他们介绍不少主管部门的官员朋友。维权骨干认为:“`官不打送礼

的' 。和这些官员成了朋友 ,他们也不好意思找借口灭掉你(业联会)” 。

这种私人关系很大程度上维持了业联会的“非法”生存 。

(三)“接定单”:以行为合理性谋求身份合法性

业联会《章程》的第二章“职责”中提到:(七)配合政府治安部门 ,搞

好社区治理 ,协调组织内 、外部关系 ,呼吁会员依法维权 ,及时制止过激

的行动。在现实中 ,这种职责更“生动地”转化成行为策略 ,主要表现为

业联会主动配合人大开展调研活动。业联会创立伊始 ,创办人就不断

地到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进行自我介绍和“游说” ,游说的目的在于“接

定单” ,推销自身的功能和作用 。以配合广东省人大和计生局联合开展

的计划生育调研为例 ,维权骨干向省市人大 、计生局的官员指出 ,“当今

广州的各个小区早已成为(某些)业主逃避计划生育的坚实堡垒 ,靠居

委会根本攻不进去” 。而业联会在业主委员会和业主心目中拥有很高

的地位 ,这种信任感和高效的动员链条(业联会-业委会-业主)能够

促使业主配合调研 ,反映真实的人口状况。这一理由打动了省人大代

表和一位计生局高层官员 ,并经由他们的口头宣传和文字报告说服了

市民政部门 ,与业联会合作进行计划生育的调研活动。

这些正式制度之外的合作给业联会带来许多“无形的收益” 。一位

组织负责人指出 ,“他们(人大代表)在开会或者私下交流时 ,如果有人

数落我的种种`坏事' ,一些得到过(业联会)帮助的人就会站出来说:

`至少他帮我们做的这些事挺好的 ,我们支持他跟他合作就是因为他做

的这些好事 ,你说的坏事我不知道' ” 。负责人还透露 ,这种“无形的支

持”使业联会渡过了多次难关 。可见 ,业联会主动寻求合作换取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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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其行为合理性的认可 ,以增进合理性代替合法身份的缺失 ,用非

正式制度下的“无形支持”来维持生存空间。正如上面所提到的 ,政府

之所以不敢轻易批准业联会的注册申请 ,关键在于民间组织行为的不

确定性 ,而业联会积极主动地配合政府行动 ,实际上是在降低这种不确

定性 ,进而赢得政府的默许。该组织负责人认为政府默许其存在的原

因主要有两点:第一 ,业联会从事的维权活动是合法的 ,也具有道德合

理性 ,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员本身也是业主 , “他们没必要做丑人去

灭掉这种`好' 的新生事物”。第二 ,业联会倡导理性维权 ,努力协调组

织内外关系 ,呼吁会员依法维权 ,及时制止过激的行动 ,从社会稳定角

度看也符合政府的愿望 。实际上 ,已有学者指出 ,中国的NGO 或者通

过有意识限制组织规模 ,或者避开有争议的或敏感的问题 ,这些自我克

制的策略是国家容忍它们存在的一个关键(赵秀梅 ,2004)。

(四)创制选票市场

业联会注重为人大代表进行选举动员和宣传 ,以此换取后者的支

持。最典型的是业联会多次为前述广东省人大代表进行选举时期的投

票动员和平时的宣传。例如 ,在评选“广东骄傲—五年新闻人物”活动

中 ,业联会打出的宣传口号是“各位朋友:×××先生一直支持社区业

主委员会工作 ,积极参与联谊会活动 ,基本上是有请必到 ,是我们的代

言人 ,因此 ,请大家支持他竞选`广东骄傲—五年新闻人物' ,发动家人

和小区业主上下面网站参加投票。”

这种动员宣传实际上是在体制外构建了一个新的选举空间 。我国

人大代表一直因安排性 、荣誉性职务问题为人所诟病 ,代表缺乏体察民

情 、为民请命的精神和责任心 。更准确而言 ,他们缺乏西方议员那种继

续连任的动机 ,自然无意于取悦选民。因此 , “建立责任制 ,代表与选区

和选民的责任 ,代表职责履行得好坏与其利益相联系的制度 ,是使代表

鞠躬尽职的根本途径”(蔡定剑 , 2003:253)。但在现实中 ,将竞争机制

引入人大选举制度以建立责任关系的改革思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大范

围推广 ,因此在正式制度中 ,选民与人大代表之间缺乏一个选票市场来

联结 。业联会以民间组织的身份 ,凭借自身动员能力为人大代表中的

支持者进行选举动员 、宣传造势 ,大大提升了后者的社会声望和地位 。

而在现行的人大制度下 ,越有地位和名气 ,越能得到执政党的重视 ,也

就越可能获得连任乃至提拔。这反过来对其他人大代表形成无形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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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换言之 ,业联会在非正式制度下创制了一个新的选票市场 ,与人大

代表产生隐性的责任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并不十分明确和稳定 ,但仍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种新的方式使我们看到 ,建立责任制不必然依

赖于完善人大选举制度这一路径 ,在现实条件下 ,可以在非正式制度层

面寻求新的完善思路 。

(五)提交民间立法草案

2006年 3月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就正在修订的《广东省物业管理

条例》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业联会的领袖孙威力先生联合一些志愿

者和专家学者 ,在集合广东省各地业主意见的基础上 ,借鉴全国其他省

市和香港地区的有关立法 ,结合广东实际 ,创造性地提出了业主自治的

基本构想 ,并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住宅区业主自治法》(公民建

议稿)草案 。2006年 10月22日 ,广州市 20个业主委员会联名将此建

议稿寄送广东省人大法治工作委员会。业主委员会联合起来自聘专

家 、律师拟订业主自治条例并向立法部门提交 ,这在全国尚属首次。除

此之外 ,业联会还组织多名业主分别起草《广州市物业管理规定》(征求

意见稿)的修改版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示范文本草案)、《业主公约》

(示范文本草案),这三个文件经过反复多次的论证和研讨 ,公布在业主

网页上 ,供业主们探讨。目前 ,业联会的计划是争取在讨论和修改后联

名呈报有关部门 。而在《物权法》通过后 ,业联会还广征各区业主意见 ,

整理出8页立法建议 ,转送省市人大 。

以上种种做法 ,实际上是在非正式制度层面争取公民的立法权 。

在正式制度内 ,我国宪法规定 ,一切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 ,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立法权 ,而国务院和各级人大则不同程度

地享有实际立法使用权。但在实际立法程序中 ,从法律起草到表决通

过 ,民众由于种种制度缺失而被排除在外。其中起草法律草案是立法

过程中最为基础的步骤 ,也是当前立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但法律规

定 ,人大代表或者常委会成员在提出法律议案时 ,应提交具体的法律草

案。由于代表和委员大多不是专职的 ,又无助手和工作人员 ,他们实际

上很难承担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 ,因而也就很少提出法律草案。再者 ,

2000年的《立法法》规定 ,立法决策和法律草案的制定过程应举行座谈

会 、论证会 、听证会等 ,以充分听取民众意见。但这种规定从理论上看 ,

国家作为立法主体 ,人民仅仅充当副手并处于被动的地位 ,同时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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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些立法听证制度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人民的意见难以进入人大议

程。当正式渠道不畅时 ,业联会发动民间拟定法律草案的做法有助于

在非正式渠道上发挥补充作用 。第一 ,人大代表 、公众 、专家学者等主

要利益相关者围绕切身问题草拟法律草案和立法建议 ,既能反映真实

情况 ,也具备特定领域的深入性和专业性 ,为民众开拓了新的立法渠

道。第二 ,有利于减少法律执行过程的阻碍 。在西方公共政策研究者

看来 ,执行出现困难更多的是源于决策过程的不民主;扩大法律制定过

程中的公众参与 ,是从根本上克服执行困难的途径 。第三 ,我国法律限

定了立法提案人的资格 ,业联会借助人大代表中的支持者 ,能有效地绕

开这一限制 ,使自己的利益诉求能够直接进入正式议程 。

(六)寻求媒体支持:高调维权 ,低调“维生”

业联会成为广州地区业主维权领域的推动者和筹划者 ,很大程度

上依赖媒体的广泛报道。善于利用媒体 、吸引媒体是业联会的主要策

略 ,其目的在于通过社会和公众舆论向政府施加压力 ,放大业主群体的

声音 ,以抵制政府对业联会的取缔 。因此业联会主席孙威力代表业联

会多次接受广州市电视台 、广州电台 、《南方日报》 、《南方都市报》 、《新

快报》 、《信息时报》等媒体的采访 ,在众多主流媒体的支持下 ,业联会正

式向社会公布了组织的地址 、电话 、传真 、网站等联络方式 ,使更多业主

知道广州业联会 。同时 ,业联会还出版内部刊物《业主》以及书籍《业主

梦业主魂》 ,并与《民主与法制》 、《大经贸》 、《物业管理信息》 、《房地产》 、

《市民》等刊物进行交流合作 。在网络上 ,建立业联会对外宣传的重要

平台———业主网(http:  www.yezhu.org.cn),成为业联会对外发布信息

的重要平台 ,并与 21CN 、搜房 、搜弧 、网易等各大网站建立合作关系 ,成

立业主新闻中心 ,全面报道业主新闻 。在访谈中 ,一主要骨干还透露 ,

当初卖掉自己的汽车和广州花都的一套房子 ,目的不仅仅在于填补资

金 ,还为了吸引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组织主要负责人孙威力在接受一

些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我要向芙蓉姐姐学习 ,大胆抛头露面 ,让更多的

人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卜松竹 , 2007)。但在高调宣传维权行动的

同时 ,业联会也低调地隐藏一些与官方合作的信息。因为维权骨干认

为 , “当官的都是要面子的” 。配合人大 、计生局的调研和行动 ,应该将

功劳留给官员 ,尽量少在媒体上跟政府“抢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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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盟友:利益互换

通过与盟友结成互惠关系 ,业联会得以获得丰富资源来游说政府 ,

为参与政治互动提供了基础。其依据大致包括两点:一是草根性 。业

联会对业主状况的了解和掌握 ,最主要来源于业委会成员和业主在定

期会议中的汇报和不定期的交流 。对于业主和业主委员会而言 ,业联

会的志愿性和专业性使其比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更具亲切感和吸引力 ,

因而更愿意透露真实信息 ,使业联会能够获得更真实和及时的信息 ,以

及更强的动员能力。二是专业性。维权骨干吸纳专家学者可以提升业

联会的专业性 ,因此他们积极向专家学者进行自我推销 ,以业联会所处

领域的特殊性为游说资本 ,吸引不少专家学者进入其中 。在访谈中一

位组织负责人指出:“我告诉那些律师 ,业主维权是一个崭新的司法领

域 ,及早进入可以开拓事业 。也告诉教授 、博士们 ,我们愿意提供材料

来帮助他们作课题 ,出学术成果” 。基于孙威力等维权骨干的游说和努

力 ,业联会邀请了广州市的知名律师担任业联会的法律顾问 ,中山大学

公民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学者为他们提供政策咨询 ,在舆论宣传上则由

《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广东记者站站长充当顾问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专

家学者不定期地参与到组织的活动中。这些专家学者的参与反过来又

提升了业联会的专业性 ,成为吸引人大代表的资本 。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 ,对业联会来说最为根本的资源不是单一的某

一种 ,而是资源交换能力本身 。道德合理而身份未合法的草根性 ,是吸

引媒体 、专家学者以及公众关注的基础;社会的关注是业联会吸引人

员 、资金 、信息和专业知识流入的资本;而这些必需资源的得以调配 ,又

使得业联会有实实在在的行动能力;作为业主维权的领袖 ,业联会行动

能力越强 ,也就越能吸引业主和业委会本身的参与 ,进而达到“有产者”

联合起来的目标;而联合程度越高 ,业联会自身的资源交换能力也就越

强 ,行动空间也就越广阔 ,生存空间也就越稳固。因此 ,在总结组织战

略和策略时 ,负责人孙威力认为 , “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把有相关作用的

人纳入进来。这也是互助 ,我帮人人 ,人人帮我”。换言之 ,业联会所能

动员的任何一种社会资源都没有单一 、固定的来源;而每一种资源之所

以能够为业联会所用 ,均根源于业联会对其他资源的吸引力和汲取能

力 ,在其所铺开的网络中 ,社会资源的交换能力本身就是吸引各种资源

流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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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讨论与结论

这种非正式政治究竟为什么会存在 ?

从当前中国的社会实践来看 ,制约草根NGO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在

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 ,以及所能获取的社会资源 , 前者决定了草根

NGO的可能生存空间 ,后者则是草根 NGO的生命之源。换言之 ,草根

NGO面临着合法性与资源的双重挑战。就制度环境而言 ,根据现行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社会团体必须经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方可在

民政部门注册登记 ,但事实上有资格作为主管单位的组织通常都不情

愿担任此中“无利可图”的“婆婆” 。因此 ,政府与草根 NGO的关系不具

备制度保障 ,政府不论是强制介入或进行“底线”控制 ,草根 NGO 都会

想尽办法“夹缝求生” 。就制度环境而言 ,只要草根NGO不对政权产生

威胁 ,都将使其具有生存空间 。这样 ,草根 NGO 能否真正发展的关键

就是社会资源了 。由于国家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 ,并握有社会是否具

备“合法性”的解释权 。对于草根NGO而言 ,其一方面扮演的是与政府

合作的角色;另一方面则是透过与政府部门间的关系以寻求资源动员 。

因此 ,业联会的非正式政治行动策略主要起因于合法身份的缺失 。尽

管正式制度内的合法认同没有实现 ,业联会仍通过积极配合政府 ,与官

员建立良好私人关系来获得合理性和合法性 ,进而赢得政府三年来的

默许乃至支持。换言之 ,在正式制度失效时 ,业联会通过与政府签订隐

性契约获得后者的非正式认同;非正式制度平台依赖于隐性契约 ,契约

的力量在于彼此间的承诺———政府承诺默许业联会的存在 ,业联会承

诺在行为合法的范围内维护权益 、配合政府 。在访谈中孙威力先生深

刻地指出 ,这种没有合法注册身份却未被取缔 ,反而赢得政府默认和支

持的特殊处境 ,带给外界巨大的吸引力。它使得大量志愿者流入组织

并为之付出 ,媒体广泛报道其特殊身份以吸引公众眼球 ,专家学者深入

其中探求缘由。最重要的是 ,它鼓舞了无数业主维权的信心 ,为业联会

赢得声望并吸引更多的业主进入其中 ,进而达到“有产者”联合起来的

目的 。因而 ,业联会最希望获得的资源不是组织的合法注册身份 ,而是

政府的默许和认同。这种隐性的契约关系不仅决定了业联会和业主维

权的生存空间 ,更决定了两者的行动空间。这种非正式政治又以与地

方政府相互配合为核心 ,有助于地方政府和人大代表自身行动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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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也有助于人大制度在公民社会中获取新的完善资源。

但是 ,深入考察本文的特殊个案后 ,笔者发现另外两个原因也值得

注意 。其一 ,这种非正式政治行动策略根源于业主维权领域的特殊性 。

根据中国社会研究所 2004年的一项专门调查 , “房地产和物业”居于

“霸王现象”行业排序的第二位 。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在房地

产开发和物业管理领域 ,房地产商利益集团明显存在……可能受利益

的驱使 ,一些现管的官员往往站在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一边 。开发商和

物业公司可以通过钱买通很多关系”(张磊 ,2005)。在中国 ,开发商要

获得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许可证和政府批准的建设规划 ,往往需要特

殊的政府关系 ,很多经营房地产业的老板都有相当繁杂的政治背景 ,否

则楼盘很难开发成功 。同时 ,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在侵权或阻止业主维

权活动中也会通过贿赂有关部门和官员或者采用其他方式动用很多资

源 ,通过非正式渠道来阻挠业委会等业主维权组织的成立 。在笔者调

研的业联会个案中 ,同样发现一些黑恶势力直接威胁着业联会和业委

会成员的生命安全。可以说 ,房地产开发商 、物业公司与某些部门和官

员结成强大的利益集团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和非法利润 ,这些利润来自

对业主合法利益的损害 ,这也是业主维权运动产生的原因 ———正是房

地产商利益集团的侵权引发了业主的维权 ,房地产商利益集团更多的

是通过非正式政治来侵犯业主权利。因此 ,业主在维权过程中也自觉

或不自觉地摸索出反策略 ———以关系资源对抗关系资源 。可见 ,业主

维权领域的特殊性 ,导致了非正式制度下维权活动的产生 。作为一种

有效的反策略 ,它源于正式制度的失效 。

其二 ,业联会作为一个领袖型草根 NGO所具有的特殊性 ,既使得

这种非正式政治成为可能 ,也成为非正式政治缺乏稳定性的根源 。第

一 ,创立至今整个组织的运转费用绝大部分由维权骨干提供。从 2005

年8月到 2007年初 ,主要负责人孙威力先生就前后花掉 20多万元 。

第二 ,孙威力等维权骨干是合纵联横策略的倡导者 ,主张以专业性和草

根性等资本吸引政府 ,与官员建立良好关系。第三 ,组织主席孙威力凭

借良好的素质和人际交往能力 ,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一套理念 ,在对外联

络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孙威力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世界政治与

经济系 ,曾赴新加坡留学 ,回国后曾辗转于国际航海业 、传媒业以及房

地产业。在维权过程中 ,他利用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个人魅力 ,常常

自己掏钱请各界人士吃饭喝茶 ,并不断地进行宣传和游说 ,帮助业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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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政府官员 、专家学者 、传媒和公众的认同 。

那么 ,这种非正式政治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从理论上看 ,有效的政治过程是一个民主开放的公共参与过程 ,它

依赖于公共领域的成熟和完善。公民社会的建立作为公共领域的扩

展 ,能够清晰地检验这一过程 ,而民间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主要行动

者 ,在社会治理与政治互动中的能力直接映射着公民社会在特定领域

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程度。业联会因其独特的活动能力 ,能够解决某

些单纯依靠市场和国家难以解决或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 ,因而在社会

治理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地方政府中的支持者作为最关键的利

益相关者 ,是业联会非正式政治行动策略的起点 ,他们与业联会这一民

间组织形成的非正式合作关系作为这一政治互动过程的构成性部分 ,

也映射出这种从制度外完善现行政治体制的新路径具有独特的魅力 。

这种新理念会形成一个双赢格局 ,背后隐含的理论契合点可以映

射出这种完善思路的价值。第一 ,它跳出传统的框架 ,从“国家权力 —

公民权利”二分格局之外构建一个稳定有效的公共空间来补充现行政

治体制的缺失 ,能够绕开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政治体制改革困境 ,推进的

阻力较小 。第二 ,在正式民主渠道不畅通时 ,在公民社会中建立一个培

养公共参与意识 、进行民主锻炼的非正式渠道 ,在民主“公立学校”关门

时 ,建立新的“民办学校” 。更为重要的是 ,积累公民性经验本身也有助

于推进正式制度的民主化和理性化 。第三 ,有助于民间组织跨越“前公

民社会”的尴尬处境 ,在非正式制度层面获得政府的默许 ,扩大行动空

间并增强活动效能感 。像上述分析中所指出的 ,民间组织的非正式政

治行动策略 ,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对地方政府的监督 。公民社会监督

地方政府 ,有利于克服法理上监督者缺位的隐患 ,改善国家与公民的博

弈关系 。但是 ,作为非正式政治 ,其实质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关系政治 。

一是因为私人关系的随意性。业联会的非正式政治行动策略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组织领袖人物与官员的私人关系 。在我国 ,政府部门的官员

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使得私人关系难以长期 、稳定 、有效地维系下去并

发挥作用 ,同时非正式的承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兑现也取决于官

员 、人大代表自身的主观判断 ,得不到制度和法律保障 。二是领袖型组

织本身的不确定性。在本文的个案中 ,非正式政治的维持在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孙威力等维权骨干在资金 、精力和时间等方面的无私投入 ,然

而维权骨干越是全心投入到业联会也就越缺乏自身稳定的经济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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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领袖人物的个人信念与坚持是否能够持久 ,成为非正式政治稳定 、

持续存在的瓶颈 。尽管缺乏稳定性 ,寄生于非正式制度的生存策略应

用于业主维权领域和业联会这种领袖型草根 NGO 身上仍较为有效 ,但

对其他草根NGO是否具有普适性意义 ,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 ,本文所描述的非正式政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第

一 ,非正式政治源于业主维权领域在正式制度层面的博弈者缺位;第

二 ,业联会的领袖人物孙威力等人所倡导的合纵联横策略与无私奉献

精神是支撑整个非正式政治的基础;第三 ,以民间组织在社会治理和非

正式政治互动中的不可替代性来检验民间组织与地方政府关系 ,可能

会简化这种改革思路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因此 ,从民间组织的非正式

政治行动策略中寻求完善中国政治体制的理论资源这一新思路是否可

行 ,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但是 ,民间组织的出现和壮大已经成为既

定事实并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何从这一不可逆转的潮流中获

取改善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新理念 ,是政治学者不可忽视的一个新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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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research begins with “ the housing power” , utilizing a shantytow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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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ckground of urban reconstruction.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 the massive migrants

are encountered with the housing exclusion.They are often considered as the most

vulnerable group , in lack of the possibility of demands and expressions of their benefits.
Here , the autho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 the fourth group” , and believes that , the social
fact that migrants' housing power is neglected , on the one hand , depends o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existent system and policy , on the other hand , concerns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of the peasant labo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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